
□ 陈强 朱程飞

民事诉讼的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以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交当事人及其他诉讼

参与人的行为。 有效送达诉讼文书是诉讼程序的关键一环， 其司法意义不容忽视。 一能确保程序合

法， 防止审理拖延， 保障当事人权益及司法质效。 二能助力纠纷解决， 当事人参与答辩， 可助法官查

明事实公正裁判。 三能维护法律权威， 只有在充分保障原、 被告程序权利的情况下， 诉讼结果才更易

于被公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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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如何送达诉讼文书

资料照片

送达诉讼文书的一般方法

根据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及相关司法解释，

民事诉讼送达方式包括直接送达、

留置送达、 电子送达、 委托送达、

邮寄送达、 转交送达、 公告送达。

（一） 民事送达应严格按照法

条规定次序进行

人民法院在选择送达方式时，

应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确定。

关于送达的选择次序问题， 最高人

民法院相关著述指出， 如果当事人

同意电子送达方式， 则可以采用电

子方式进行送达。 如果未取得当事

人同意， 则应当严格按照直接送

达、 留置送达、 邮寄送达、 委托送

达、 转交送达、 公告送达的优先性

选择次序送达诉讼文书。

（二） 法条中的七种送达方式

1.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是指人民法院派人将

诉讼文书直接交付给受送达人签收

的送达方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直接送达的地点为通知当事人到人

民法院领取， 或到当事人住所地或

其他地址送达。 实践中， 直接送达

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 送达前

核实受送达人基本信息， 确保送达

准确； （2） 选择合适送达时间，

避免送达失败； （3） 送达过程中，

法院工作人员应出示工作证件， 说

明送达内容和目的； （4） 签收文

书后， 应要求受送达人填写送达地

址确认书。

2.留置送达

留置送达是在受送达人或义务

签收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时， 通过

法定程序将文书留在受送达人处的

送达方式。

首先， 留置送达的条件为： 一

是送达人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给受

送达人的行为； 二是受送达人或者

义务签收人有恶意拒收的行为。 其

次， 留置送达的对象为： 一是受送

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 受送

达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法人

的法定代表人、 其他组织的主要负

责人或者办公室、 收发室、 值班室

等负责收件的人拒绝接受送达的，

可适用留置送达。 二是受送达人指

定诉讼代理人为代收人的， 向诉讼

代理人送达时， 可适用留置送达。

再次， 留置送达包括邀请见证人见

证以及以拍照、 录像等记录送达过

程的两种方式。

3.电子送达

电子送达是通过电子邮件、 特

定通讯号码、 微信小程序等电子化

途径送达诉讼文书的送达方式。

采用电子送达方式的， 应事先

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当事人同意的

认定： 包括明确同意和推定同意。

关于明确同意， 包括以下情形：

（1） 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的， 包

括但不限于受送达人在线上、 线下

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中勾选同意

电子送达的， 或通过电话、 手机短

信、 电子邮件、 诉讼平台在线确认

等方式同意电子送达的； （2） 受

送达人在诉讼前对调解和诉讼中适

用电子送达已作出约定或者承诺

的； （3） 受送达人在提交的起诉

状、 上诉状、 答辩状等诉讼材料中

主动提供明确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

地址的。 关于推定同意， 上海高院

《电子送达规定》 规定， 受送达人

通过回复收悉、 参加诉讼等方式接

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 并且未明

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 人民法

院可以据此认定受送达人同意电子

送达。

电子送达具有优先性。 除受送

达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外，

案件承办人应当优先适用电子送

达。 另外， 电子送达判决书、 裁定

书、 调解书时需注意， 当事人仍可

要求法院提供判决书、 裁定书、 调

解书的纸质文书， 法院不能以相关

文书已电子送达为由拒绝提供纸质

文书。

4.委托送达

委托送达是法院直接送达有困

难时， 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

的送达方式。

委托送达的程序大致如下： 首

先， 委托法院应当出具委托函， 并

附需送达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

其次， 接受委托的法院 （一般是立

案庭负责处理） 将有关的诉讼文书

送交受送达人， 视为委托法院进行

了送达； 最后， 委托送达的， 受委

托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委托函及相

关诉讼文书之日起十日内代为送

达。 如果无法送达的， 应及时将不能

送达的原因告知委托的法院， 并将相

关材料退回。

5.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是通过双挂号信、 邮政

特快专递等方式邮寄诉讼文书的送达

方式。

邮寄送达前， 应排除以下三种情

形： 当事人同意到人民法院接受送

达、 当事人下落不明、 法律规定或我

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有特别送达

方式的。 邮寄送达实践中， 因受送达

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

确、 拒不提供送达地址、 送达地址变

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 受送达人本

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

收， 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

际接收的， 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

日。 受送达人能够证明自己在诉讼文

书送达的过程中没有过错的， 不适用

上述规定。

6.转交送达

转交送达是对军人、 被监禁人

员、 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员，

通过其所在单位转交送达。

转交送达时， 需确定受送达人的

身份和所在单位或机构。 对于军人，

需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

机关进行转交； 对于被监禁人员， 需

通过其所在监所或劳动改造单位进行

转交； 对于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

人员， 需通过其所在强制性教育机构

进行转交。

7.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

或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时， 通过公

告方式送达。

公告送达的前提为受送达人下落

不明或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下落

不明是指除受送达人被宣告失踪、 被

申请宣告失踪外， 送达人员按原告提

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通过直接送达等

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 由受送达人住

所地公安机关或者居民委员会、 村民

委员会等部门证实， 其已处于下落不

明的状态。

公告送达的内容， 应包括公告送

达的原因， 如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等。 同时， 公告

送达起诉状或者上诉状副本的， 应说

明起诉或者上诉要点， 以及受送达人

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

此外， 公告送达传票时， 应当说明出

庭的时间和地点及逾期不出庭的法律

后果； 公告送达判决书、 裁定书的，

应说明裁判主要内容， 并告知当事人

上诉权利、 上诉期限和上诉的人民法

院。

（三） 送达中应积极落实送达地

址确认书制度

当事人应向法院提供或确认准确

的送达地址， 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

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内容应当包括

送达地址的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以及

受送达人的联系电话等内容。 当事人

在第一审、 第二审和执行终结前变更

送达地址的， 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

知人民法院。 若地址不准确或变更未

告知， 导致文书无法送达的， 法院可

按相关规定视为送达。

寻找受送达人的实操手册

送达工作是妥善处理民商事案

件的前提， 但碰到受送达人联系方

式变动、 人户分离、 恶意逃避诉讼

等情况时， 可采取以下方法寻找受

送达人：

首先， 询问原告或其他诉讼参与

人， 了解受送达人的联系方式和地

址。

其次， 查阅卷宗材料， 从合同、

聊天记录等证据中寻找联系方式。 再

次， 借助法院审判管理系统。 目前，

法院审判管理系统存在“当事人信息

协查” “当事人条件查询” “数据办

案” “C2J 法官办案智能辅助系统”

等多个子系统， 可供查询受送达人的

联系方式和历史送达信息。 又次， 利

用“上海实有人口信息管理系统” 以

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进

行查询。

需注意的是， 法院“上海实有人

口信息管理系统” 由立案庭专门法官

负责管理， 查询个人信息需严格履行

相应手续后方能查询。 最后， 利用网

络大数据查询。 可通过百度等搜索引

擎、 大众点评、 美团等商业 APP，

进行更广泛的搜索， 查询受送达人的

联系方式。

作者简介： 陈强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法院西虹桥 （进口博览会） 人民法

庭庭长； 朱程飞系上海市青浦区人民

法院西虹桥 （进口博览会） 人民法庭

四级法官助理。

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

朱军， 遗失律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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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告遗失声明

吸收合并公告认领公告
崇明海警局侦办的 11.4 走私国

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案中，在“岸信

2”船上查获贰部手机(其中黑色华为

手机壹部、蓝色 vivo 手机壹部)，该贰

部手机的所有人不详。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警法》 第六十二条之规

定，现对“岸信 2”船查获的贰部手机

进行登报公告认领。

请上述手机所有人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合法有效手

续及相关证明资料， 主动与崇明海

警局联系认领。

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崇明区瀛陈

公路 518 号

联系电话： 021-59695110

崇明海警局

2024 年 11 月 25 日


